


花蓮縣日出大道管理辦法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總
說明 

 

    花蓮縣日出大道管理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六月四日訂定發布。

為鼓勵本府及所屬機關、學校及鄉鎮市公所積極使用日出大道舉辦各項活

動，提升該區域之人流與商機，進而活絡市區整體經濟發展，並打造日出大

道為本縣重要活動與觀光場域，透過此次修正，除可提升行政作業之彈性與

效率外，亦期望降低本府各機關舉辦活動之負擔，鼓勵更多元化的文化、藝

文、音樂及社區參與型活動於日出大道辦理，藉此提升居民參與感及在地認

同，爰擬具「花蓮縣日出大道管理辦法」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。 



花蓮縣日出大道管理辦法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附表二花蓮縣日出大道使用場地各項費用基準 

 

附表二花蓮縣日出大道使用場地各項費用基準 

 

一、說明欄第5點原

訂申請連續使

用場次之折價

優惠，修正以

連續使用日數

折價優惠。 

二、說明欄第6點修

正得免收各項

目費用之機關

主體(單位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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